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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行车出行空间保障对策研究——以杭州为例 

刘树斌 杨莹莹 刘丰军 王文卿 

 

【摘要】在许多城市，自行车是居民出行的基本交通工具之一。发展自行车交通，是倡导绿色

出行，打造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的有效手段；保障自行车出行条件，是体现“以人为本”、建设

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国外自行车发展成功的城市，无一不重视自行车出行空间的保障；国内

的城市如杭州，多年城市建设中一直重视自行车道路空间建设，自行车分担率高，公共自行车

也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典范。结合国内城市条件，本文提出自行车出行空间保障对策：政策制

定中突出“以人为本”，通过规划和建设创造“安全、宜人”空间，管理中加强“出行空间”保

障力度，综合利用宣传教育手段提高“交通参与者”素质。 

【关键词】城市交通；自行车；道路；空间；保障对策 

 

1 引言 

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发展阶段，在有限的资源、能源供给条件下，改善

人类的交通生活品质，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绿色交通建设”将是城市建设

者、管理者们较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行车交通不消耗燃料，无污染排放，占用空间较小，在一些城市，作为一种出行方式仍

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相当的吸引力。保持适度的自行车使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小

汽车使用频率、减缓小汽车增长速度；有利于减少交通领域能源消耗、碳排放；作为一种低成

本交通工具，较低收入人群对其依赖程度更高，保障自行车使用条件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在

城市中，自行车“出行空间”的保障是当前迫切需要重视和加强的一项工作。 

2 国外城市自行车出行空间保障成功案例 

2.1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是丹麦的首都及最大城市，是远近闻名的“自行车城市”，自行车交通具有独立的

道路区域， 2006 年自行车通勤的出行比例为 36%。在《哥本哈根自行车发展政策（2002～2012）》

的指导下，近年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出行空间：增加自行车通道和自行车道的保护，建设自

行车绿色通道，改善城市中心区自行车使用条件，使自行车道连线成网，发展自行车＋公共交

通模式，改善自行车停车设施，改进信号交叉口，保障自行车交通安全。 

2.2 阿姆斯特丹 

荷兰有长期发展自行车交通的历史。70 年代早期，交通安全成为主要的交通问题，此时期

的自行车政策主要是通过提倡修建自行车专用道保证骑车人的安全，特别是骑车人在交叉路口

的安全；阿姆斯特丹实行自行车优先的交通政策，城区内道路基本设置了自行车专用通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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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交通占全方式的比例高达 28%；在城市规划中，要求道路设施不能截断主要自行车道，城

市建设不能给自行车交通造成不便。 

2.3 伦敦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及第一大城市，给许多人的印象是自行车交通很少。然而近些年来，自

行车交通量有了显著地提升，道路自行车交通量占车辆交通总量的比例从 1999 年的 3.8%发展

到 2007 年经超过 10%，主要得益于政府对自行车交通的重视，《伦敦自行车设计标准》对于自

行车道的最小宽度以及在交叉口处的设计、标志标线、停车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伦敦地铁可以携带自行车（早晚高峰除外） 伦敦街头的自行车停放点 

 

 

与机动车划线分隔的自行车道 与机动车物理隔离的双向自行车 

2.4 巴黎 

巴黎自行车交通的功能定位为短距离出行及公交系统接驳的辅助交通工具，并具有休闲、

健身功能。巴黎城区内主要道路上基本都设置了自行车通道，目前自行车交通占全方式客运比

例为 5%左右。从 2007 年 7 月起，巴黎市政府启动了自行车自助出租服务，投入运行约 2 万辆

自行车，受到了巴黎人的青睐，加之巴黎火车和地铁都允许携带自行车上车，投放在巴黎的自

行车大大方便了市民及旅游者，在适宜骑车的夏季，每天就 9 万到 11 万次的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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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城市自行车出行空间安排的一些做法 

3.1 北京 

自行车交通在北京历史较久，群众基础广泛，是市民的主要代步工具。根据北京市交通部

门统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约 60%市民出行首选自行车，被称为“自行车之城”。进入

21 世纪以来，自行车出行比例连续下降，到 2005 年，降为 30.1%，到 2010 年已经降低为 17.9%。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2010 年公布的规划，自行车是城市客运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

城市内近距离出行，它是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换乘的重要方式；通过“还路于自行车”

等努力和措施，争取到 2015 年全市自行车出行比例升至 20%的水平。 

 

与公交站结合的停车场 以隔离栏分隔的自行车道 

3.2 香港 

香港城市规模约 1000km2，人口密度高达 2.5 万人/km2，出行以中长距离为主。由于香港

城区多为山丘地貌，不适合发展自行车交通。因此在香港城区内的道路上基本没有设置自行车

道，自行车交通的功能定位不是交通出行工具，而是作为休闲、健身工具，多在公园里使用。

在香港，每日自行车出行约为 6.2 万次，仅占总出行的 0.5％，但在不同地区差异性却很大：新

界及离岛的自行车出行占全港的 97％，香港岛及九龙则只占 3％。 

 

城市道路上不设置自行车道路 为满足休闲、健身设立专门“单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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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海 

上海市也是自行车使用历史较久、发展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小汽车交通延误较大，自行

车在日常短距离出行中优势明显，据调查，基层公务员中 2/5 的人经常使用自行车作为外出办

事的工具。在以"公交优先"为交通战略的背景下，逐渐引导市民出行向公交发展，自行车远途

出行将逐渐让位于轨道交通，但 30 分钟内的短途出行、接驳交通仍是提倡的。目前全市 4200

公里城市道路中约不到 10%的道路禁行自行车；在规划中，自行车道暂时不会收缩；在接下来

的建设中，自行车骨干廊道将打通、拓宽，拓展为 3-5 米。 

2010 年外滩改造完成，未设置自行车道 部分道路禁行自行车 

3.4 深圳 

在深圳市发展初期，自行车交通也曾是居民出行主要交通工具，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

出行距离增大，小汽车和公交等机动化交通的快速发展，自行车的交通全方式分担率逐年下降，

从 1995 年的 30%下降到 2005 年的 4%。深圳市已经意识到自行车交通发展存在的不和谐，明

确了自行车的功能定位为作为机动化交通的辅助性交通工具，保持适度发展。 

 

自行车道以与人行道共面为主 

4 杭州城市发展中的自行车空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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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城市自行车运行 

杭州市具有良好的非机动车道路条件，是全国非机动车使用比例最高的大城市之一。根据

2010 年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非机动车在城市居民日常出行中所占比例高达 34.3%。杭州市非

机动车交通方式在各种交通方式中所占地位如图 1 所示。 

步行, 30.35%

公交, 20.92%

小汽车, 11.56%

大客车, 1.26%

出租车, 1.10%

非机动车, 34.34%

其他, 0.47%

 
图 1 杭州市主城区居民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图（2010 年） 

到 2012 年底，杭州市老城区非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426.4 万辆，较上年增长 3.4%，其中 275.9

万辆为脚踏自行车，占非机动车总数的 64.7%。按照老城区常住人口 360 万规模计，相当于每

百人拥有非机动车 118 辆，非机动车保有量处于较高水平。历年保有量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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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杭州市老城区历年非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 

通过对杭州骨架干道网上的四处重点路段（天目山路、艮山西路、庆春路、中河北路）连

续 12 小时日间流量观测，自行车交通呈现一定的高峰特征，早高峰出现在 7：30-8：30，晚高

峰出现在 17：00-18：00，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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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杭州主城区 4处重点路段日间非机动车总流量（15 分钟）变化图 

4.2 公共自行车 

杭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自 2008 年 5 月 1 日在杭州主城区开始试运营，同年 9 月 16 日正式

运营至今，其公益性及便捷、经济、环保、安全等优势，为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提供免费、便

捷、绿色的出行方式，赢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得到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认同，也成为了杭州

市的又一个新型服务形象窗口，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

至 2012 年底，杭州市区范围内已实际投入运营的服务点 2962 个，投入车辆 6.98 万辆。 

  

利用道路沿线空间设置服务点 利用广场周边场地蓄车 

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运营 5 年多来，受到了广大市民及中外游客的认同和赞誉。管理上以

“无人值守、自助租还”为主，部分服务点有人值守，并实行 1 小时内免费的收费政策，2012 年，

公共自行车使用次数达到 9427 万次，其中 91.7%为免费使用。 

4.3 城市自行车通道分类 

4.3.1 实体分隔的自行车通道（用于主、次干路） 

采用绿化带、固定隔离墩、隔离栏等实体作为分隔设施，形成空间独立、连贯的自行车通

道，在道路两侧布置，每侧单向通行，宽度一般在 3.5 米以上。此种通道不受机动车干扰，安

(辆) 

(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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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高，通行效率高，通行环境好，杭州市近年建设的主、次干道均按此标准建设。实体分隔

的自行车通道构成了城市自行车道路网络系统。 

以绿化带分隔的自行车道 

以隔离栏分隔的自行车道 

4.3.2 划线分隔的自行车道（用于支路） 

采用施划于路面的交通标线作为分隔，形成空间相对独立、连贯的自行车通道，在道路两

侧布置，每侧单向通行，宽度一般在 1.5-3.5 米之间。此种通道空间相对独立，与机动车之间路

权清晰，但有时会受到机动车临时停车等干扰，安全性、通行效率、通行环境均不如实体分隔

的自行车通道，一般在道路红线空间不足以设置实体隔离或交通流量较小的道路上设置，杭州

市主要在支路建设中按此标准建设。 



 

8 
 

 

`划线分隔的自行车道 机非混行道路 

4.3.3 机非混行道路（用于较小支路、居住区内道路） 

在规划红线宽度较窄、交通量不大的支路上，双向通行路面宽度仅能达到 7-9 米，以及居

住小区内道路，路面宽度在 7 米以内，也采用自行车和机动车共用车道通行方式组织交通。 

4.3.4 休闲自行车道（结合滨河、绿带灵活设置） 

杭州市区沿河绿带建设中，结合沿河两岸分布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古迹和旅游景点，考虑了

慢行系统网络的打造，主要是以步行为主，有条件的地段沿河两侧设置了独立的自行车通道，

仅能通行脚踏自行车，以实现休闲、健身、旅游功能；滨河自行车通道目前处于建设起步阶段，

正在逐步构成网络系统，主要分布在运河、余杭塘河、上塘河等部分滨河路段上。 

4.4 城市建设中保障自行车空间的成功实践 

4.4.1 新建道路 

在杭州市新建城市道路中，主、次干路均按规范标准，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一般不小于

3.5米，机、非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分隔，在路口根据用地条件对自行车道进口道进行展宽设计，

设有信号灯（主要路口设有自行车专用信号灯）和违法监测系统、交通监视系统，使得自行车

道路在路段连续，在路口有序通过，构成城市的自行车道路系统网络。 

在城市支路上，由于规划红线宽度有限，一般通过划线分隔的方式，通过交通标线在路面

每侧隔离出1.5 -3.5米的自行车道；在规划红线宽度较窄的支路（双向通行路面宽度7-9米）和级

别更低的居住小区内道路（路面宽度7米以内），采用自行车和机动车共用车道方式组织交通。 

4.4.2 整治道路 

近年来，杭州市为缓解交通“两难”，在主城区范围对既有城市道路先后实施了“一纵三横”、

“五纵六路”、“两口两线及扩大工程”、“十纵十横”等一系列道路综合整治工程，发挥了积极

作用。就自行车通道而言，也随着道路整治工程而得到发展和提升，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4.4.2.1 自行车道路面平整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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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者的舒适性和愉悦性部分来源于出行环境的美好程度，道路路面的平整与否很大程度

上影响出行者的舒适和愉悦性。道路整治之前，有些自行车道路面凹凸不平，雨天积水较多，

路面平整度甚差，骑车极为不便；道路整治后，由于自行车与人行道在材质上完全分开，采用

沥青路面，自行车道的平整度大大提高，骑车十分平坦。 

4.4.2.2 自行车道保持适当的宽度和连续性 

道路综合整治基本都是尽量利用原有的道路空间、限制拆迁量的原则下实施。通过充分利

用道路两侧原有空间，整合现有道路资源，调整道路横断面布置形式来增加道路整体通行容量

与通行效率。在道路用地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基本保证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3 米，保持全路段

的连续性，并在交叉口对自行车道进口道进行展宽设计，提高自行车的通行效率。 

 

图 4 古翠路（天目山路～余杭塘路）整治前横断面图 

 

图 5 古翠路（天目山路～余杭塘路）整治后横断面图 

4.4.2.3 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采用绿化带隔离 

统筹考虑绿化和机动车、自行车、行人的通行需求，整治道路遵循自行车道实体隔离的原

则，对整治前采用划线分隔、隔离墩的自行车道，整治后基本都采用了绿化隔离措施，提高了

自行车出行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也改善了城市道路景观。 

4.4.2.4 通过智能化设施建设提高交通安全水平 

通过提高道路智能化管理水平，保证行人和自行车的通行权（如设置人行信号灯和自行车

信号灯），同时加大对机动车违章行驶的打击力度（如设置违法监测系统、交通监视系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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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行人和自行车的通行安全。 

交叉口设置的自行车专用信号灯 

   

4.5 自行车出行空间的问题 

4.5.1 道路设施供给良好但路权保障不足 

杭州近年的城市建设中依托城市道路道路建设、整治，进一步设置和完善了自行车通道系

统，自行车道路设施供给处于良好水平；同时，结合滨河绿地空间建设，逐步推广了滨河绿地

中的自行车慢行系统。但在日常管理中，对于自行车通道的路权保障不足，对自行车出行空间

影响很大。 

 

机动车侵占自行车道违章停车 机动车违章驶入自行车道 

4.5.2 服务设施条件不足 

4.5.2.1 公共自行车服务设施缺乏规划用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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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服务点无规划用地保障，只能借用人行道 

2008 年以来，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发展很快，但由于同期的城市规划用地当中未专门安排公

共自行车服务点、配套车辆停放用地，使得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的发展中有相当一部分占用城市

道路人行道空间，个别路段服务点过分挤压人行道，有必要结合规划用地安排进行优化。 

4.5.2.2 部分区域自行车停放空间不足 

自 2005 年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施行，

杭州市的新建建筑工程都按标准要求配建自行车停车泊位，目前能够满足使用要求；但还有相

当部分建设年代较早的区块、景区等，自行车停车设施配建不足，出现自行车停车侵占人行道、

影响交通等情况。另外，即有的公交站点等处，自行车停放设施不足，对于自行车换乘公交车

的“自行车+公共交通”模式的发展，带来了限制因素，既不利于自行车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也

不利于“公交优先”的进一步发展。 

 

利用道路红线内空间合理施划自行车位                  自发占用人行道停放 

4.5.3“超标”电动自行车干扰道路空间内部秩序 

4.5.3.1“超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非机动车主要包括脚踏自行车（两轮）、

脚踏三轮车、畜力车以及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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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道允许脚踏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通行。根据调查，主城区电动车行驶的平

均速度为 23.6km/h，其中 71.6%超过 20km/h（《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设计车速上

限），更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15km/h 行驶速度上限。按照通常脚踏自

行车最高 15 km/h 的正常骑行速度，电动自行车“超速”现象在非机动车道内部接近饱和流的

状态影响更大，包括占用更多道路面积，降低整体通行效率；对脚踏自行车的安全带来威胁；

过快的速度诱发骑行者的违章冲动（如进入机动车道、路口闯红灯）等。 

4.5.3.2“超载” 

电动车往往既“超速”又“超重”，同时灯光、制动等性能都难以满足安全要求，干扰了自

行车出行空间的内部秩序，对自行车道路的安全和使用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运送“超宽”

货物对其他使用者通行造成直接影响，运送液化气等易燃易爆品，更是构成严重安全隐患。 

 

电动车超载货物                       电动车运送液化石油气   

5 自行车出行空间保障对策 

5.1 政策制定——“以人为本” 

交通出行的根本是“人”的出行， “人”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绿色、低碳”交通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要求交通政策中平等对待所有交通参与者，特别要体现在路权的分配上，如自行车专用道被机

动车侵入，不仅影响运行效率，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自行车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有必要明确

自行车在自行车道内路权绝对优先。 

5.2 规划和建设——创造“安全、宜人”空间 

5.2.1 构建完善的自行车交通网络 

规划中自行车路网要做到功能明确，系统清晰，使出行者方便、迅速、安全地使用；要考

虑与其它交通方式相协调，建立与公共交通紧密联系，又与机动车交通有所区别的有特色的城

市自行车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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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应考虑自行车道路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可达性；必要的通道宽度、与机动车道尽量

实体隔离，保障自行车交通安全、通行舒适；另外要加强设施日常维护，如排水、标识、灯光

等要始终保持良好服务状态。同时，可因地制宜地打造绿地、滨河休闲自行车道路，用以满足

休闲、健身、旅游观光自行车骑行，与绿地、滨河慢行系统妥善结合，与步行交通和谐共处。 

5.2.2 提升服务设施空间 

在老城区部分区域，由于自行车停车场建设滞后，自行车占用道路停放、停车无序造成道

路交通拥挤，直接影响了其它车辆及居民的正常出行，也影响城市形象。有必要尽快完善自行

车停放空间，合理解决自行车停放问题，需要规划、建设部门联动方可实现。 

自行车交通虽然是一种独立的交通系统，但它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机动车交通系统有着

紧密的联系，在中、长途出行中，自行车交通可以作为辅助工具。规划中在公交换乘点应考虑

设置自行车停车场或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5.3 管理——加强“出行空间”保障力度 

即使在杭州这样具有良好自行车道路空间条件的城市，也存在机动车侵占自行车通行空间

的情况，降低自行车通行效率，增加交通安全隐患。管理中应立足于“以人为本”，严管机动车

不规范行为，保障自行车路权。 

电动自行车作为新型的交通工具，便捷、价廉和易于乘驾。但是近年来“轻摩化”成为主

流，事故数量上升，成为城市交通隐患，在国家标准、法规明确的背景下，应尽快规范行业发

展，加强日常管理，实现符合国家标准（特别是质量、速度、制动等指标）的电动自行车上路

行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提升城市交通品质。 

5.4 素质——加强对“交通参与者”宣传教育 

在许多城市，自行车是居民出行的基本交通工具，发展自行车是倡导绿色出行，打造低碳

城市、生态城市的有效手段。为更好地协调自行车与其它交通方式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系统提

高“交通参与者”素质。一方面，要加强对自行车使用者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增强其安全意

识和法制观念；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宣传工作，全面树立现代交通意识。

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不可放松日常管理，通过必要的处罚手段治理一些顽固的“违法行为”

（如超标电动车），提升“交通品质”，保障自行车出行空间，支持自行车交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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